附件1
油气地质资料专项清理范围及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地质资料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349号）及其实施办法，以及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资料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土资规〔2017〕1号）等相关规定，涉及油气的地质资料汇交范围包括：石油、天然气、页岩气、煤层气资源评价、地质勘查以及开发阶段的成果、原始和实物地质资料。
一、成果地质资料
包括各类物探、化探成果报告，参数井、区域探井、发现井、评价井、开发井的完井地质成果报告和试油（气）成果报告，各类综合地质研究报告，各类储量报告（包括探明、复算、核算储量报告）。
二、原始地质资料
包括工程布置图，实际材料图，各类物探、化探原始数据体、成果数据体，参数井、区域探井、发现井、评价井、开发井的录井、测井、分析化验原始数据汇总表。
三、实物地质资料
包括参数井、区域探井、发现井、评价井、开发井的实物地质资料。
